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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全國性法律會在香港特區實施嗎？

答：絕大多數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全國性法律都不

在香港實施，只有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需要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公布或立法實施。

（基本法第十八條）

問：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無限制條

件？

答：有。不是任何範疇的全國性法律都可以列入

基本法附件三。一般情況下，列入附件三的法律，

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

香港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也就是說，涉及香港特

區自治範疇事務的全國性法律，不會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

（基本法第十八條）

問：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以增減

嗎？

答：當然可以。但須要經過一個嚴謹的法律程

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徵詢所屬的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基本法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 （基本法第十八條）

問：目前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有多

少？

答：目前共有10部，分別是：《關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關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特權與豁免條例》、《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駐 軍 法 》 。

（基本法第十八條、附件三）

問：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的實施，會出現超出上述

規定的特殊情況嗎？

答：會有特殊情況。基本法明確規定，在兩種情況

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特區實施。一種情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

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第二種情況是：因為香港特區內

發生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

決定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 （基本法第十八條）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基本法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基本法知識答問（七）

譚惠珠：二十三條立法越早越好
董立坤指刻不容緩 不能任港變動亂基地

■基本法25周年紀念展覽。 資料圖片

在昨日的基本法25周年法律研討會上，有參與者提
到，在二十三條未立法及沒有「反港獨法」的前提

下，或有人會申請司法覆核，要求香港有權宣布「獨立」
是否違法。講者之一的譚惠珠回應時表示，「港獨」肯定
違反香港基本法及國家憲法，如果特區政府要制訂「反港
獨法」，最好包含在二十三條立法內。
她續說，二十三條雖然沒有特意提到「港獨」，但條文

本身是要保護國家安全，故特區政府有權為維護國家主
權、領土統一的部分立法。

珠姐：「港獨」思想「一定係錯」
譚惠珠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港獨」思想「一定
係錯」，因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個人完全不贊
同「港獨」。她解釋，二十三條提到禁止分裂國家，而
「港獨」是分裂國家的主張，故有關反「港獨」的法律可
包含在內。
被問及二十三條應何時立法，她指應讓特區政府在適當
時間諮詢並立法，個人認為越早越好。
董立坤在同一研討會上強調，國家安全涉及國家利益和
領土完整，任何主權國家都會把維護國安視為重要承擔，
就國安立法理所當然。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早已針對危害英
國利益的行為，訂立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例等，以維持

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保護英國利益，回歸後一些人一
直敵視二十三條立法保護中國國安並無道理。相反，中央
容許香港按照基本法二十三條自行就國安立法，正體現了
中央對港人的信任和關愛。
他特別指出，香港由於未有有關國安方面的法例，以致

外國勢力在香港活動猖狂，肆無忌憚，危害國安，各種撕
裂香港社會的行動，不斷在香港重複發生。近期出現「港
獨」、「佔中」和各種反中央的行動，完全是由於香港未
就二十三條立法造成，這充分說明香港就二十三條立法刻
不容緩。
他續說，香港就二十三條立法嚴肅認真，條例絕非可有

可無，可大可小，這是不能改變的。如果香港未來仍不立
法，任由「港獨」和反對勢力發展，令香港成為動亂基
地，中央直接將國安法在香港實施，是遏制外國勢力在港
活動的最可行方法。

張達明：看不到搞「港獨」有出路
另一講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則稱，
「港獨」是不真實的，也不可能發生，否則香港會被「截
水截糧」。他看不到有反對派中人或學生認為搞「港獨」
會是出路。若有人以武力行動分裂國家，香港現行的刑法
已可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去年爆發
「佔領」行動及近日時常出現的「港獨」思
潮，引起中央對外國勢力干預的問題。美國
國務院於當地時間上周五公布對香港政策的
報告書，其中以偏頗的字詞形容香港政改以
至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甚至出
現扭曲的論述。
該份報告中聲稱，中國國務院發布「一國
兩制」白皮書，其中以「廣泛的權限」
（comprehensive jurisdiction）向香港施壓
（stressed），更演繹本港法律界中人稱白皮
書指他們是「治港者」時是透過"found
fault" ，即假定白皮書的內文有誤 ("fault")。
儘管中央官員先後指出，香港基本法並無
指明2017年特首普選是「終極方案」，但
該報告卻列 "Hong Kong's Basic Law states
the ""ultimate aim"" of political develop-
ment is election by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
cil"。

竟稱「嚴限」特首候選人數目
報告書在談到首輪政改諮詢結束，特區政

府向中央提交有關政改諮詢總結報告書時，
將文中「主流意見」("mainstream opinion")
一詞特別以括號標示，又稱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8．31」時作出有關政改決定是充滿
「嚴格限制」("strict limit")特首候選人數目
及「過半數」出閘門檻。
報告書在提到違法「佔領」時，稱在部分
本港愛國傳媒及內地官方媒體的「努力」
下，將參與「佔領」者「描繪」成被外國，
以 美 國 為 主 干 預 的 結 果 (efforts by
pro-Beijing chinese media in HK and
state-controlled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paint the protest as the result of
ubterderence by "foreign force" primarily
the United States...)，更指他們促使政治氣
氛日益兩極化及對言論自由的心寒，違背香
港傳統以來的對外開放性( contributed to
an increasingly polarized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a chilling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ntrary to Hong Kong's
traditional spirit of opennes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報告又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有效

封鎖」 非建制派議員在特首選舉中的競爭(effectively
blocking non-establishment candidates from competing
in the election for Chief Executive)，更稱美國「要求/
呼籲」香港的特首普選增加競爭性(The United States
has called for the conduct of a multi-candidate com-
petitve election of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並
有助政改發展大步前進(major step forward)，更聲稱此
舉有助促進香港穩定及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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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耀添：修改議事規則須集體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動輒拉

布，有意見認為要修改議事規則防止此現象。立法會法律
顧問馬耀添昨日表示，修改議事規則是議員的集體決定，
若決定作出修改，秘書處會提供所需資料。他又指，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於2012年的「剪布」決定，面臨司法覆核，
最後特區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剪布」成為不涉及修改議
事規則的慣例。
馬耀添昨日在基本法25周年研討會上表示，立法會議事

規則只是提供框架服務予立法機關，立法機關才是主體，
「有乜嘢立法機關，就有乜嘢議事規則。」他續說，修改
議事規則是議員的集體決定，若他們認為有需要修改，就
要運用他們的智慧，秘書處會提供修改的考慮及模式，包
括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地議會的拉布資料，甚至有職員
到當地取經。

分組點票「雙刃劍」 達「剪布」共識更難
反對派目前於地區直選議席中佔多數。馬耀添承認，分

組點票是「雙刃劍」，會令達成「剪布」共識更困難。
馬耀添說，曾鈺成於2012年5月17日就停止拉布作裁

決，面臨司法覆核，終審法院去年9月作出判決，令「剪
布」成為不涉及修改議事規則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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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前在報章撰文呼籲香港反對派
暫時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框架的民主黨中委黃
成智，連日來遭激進反對派大力抨擊，更被黨內「乳鴿」投訴而面
臨該黨紀律聆訊。他昨日明言，自己希望透過行動以「撥亂反
正」，並批評反對派時常作政治表態無助政制前進，反而只會讓社
會「二分化」，而反對派時常掛在嘴邊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
論述是「站不住腳」。
黃成智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明言，政黨不能在政改過程中僅作政

治表態，此舉只會令事件變得更「二分化」及對立，他批評反對派
不應再透過各種抗爭態度爭取民主，反而是思考當中的出路，故自
己希望透過撰文方式，冀以理性、務實態度撥亂反正。

責「袋一世」論述「站不住腳」
他批評，反對派提出的「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論述是「站不住

腳」，更言港人思想容易被某些意識形態「牽着走」，且無深入理
解清楚不同人士的聲音、立論與看法，並強調此風氣非常熾熱，故
作為溫和派的他盼站出來讓人「看清立論在哪裡」，從而尋找出
路，而非如現時政黨「站在兩個角，你鬧我，我鬧你。」
黃成智稱，他雖然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方案不
感認同，但強調目前仍有空間爭取其他民主元素。他呼籲反對派應
平心靜氣，創造更多空間，繼續向前行，尋找討論時機。
就他日前在報章撰文時的言論，可能因觸犯黨紀而面臨黨內紀律

行動，黃成智指出，深明民主黨現面對政改的處境困難，但相信該
黨會公道處理紀律問題，料自己不會被逐出黨。

籲勿替溫和派「扣帽子」變意氣之爭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狄志遠批評，現時在針鋒相對、兩極化的政

治局勢下，政黨也不能兩面俱圓，更批評不少人持極端立場是無助
香港的前進，同時又斥極端聲音容不下溫和聲音，故呼籲他們不要
經常為溫和派「扣帽子」，繼而變成意氣之爭。
他續說，香港人對於這種爭持不下、針鋒相對的局面、拖累香港

發展的情況已感到非常厭倦，而市民也冀望能盡快解決政改問題，
而非選一些議員出來「搞出更多爭拗」。
就有學者提出以民調方式收集市民對政改的意見，並冀反對派能

按結果而行，惟最終遭他們堅決反對。狄志遠指，自己支持以具公
信力的民調發動民意，促反對派在政改表決時尊重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
對派聲稱會否決所有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決定「另闢新天地」，
集結社會「溫和力量」積極籌組「發聲平
台」及智庫組織。他稱，不會將政改問題
列入關注的「焦點」，而是會集中在「政
改否決後」，香港社會將面對甚麼局面，
及如何走出「政治兩極化」的困局。
由湯家驊牽頭的「溫和議政平台」，昨日
舉行首次會議，20多名出席者包括香港大學
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城市大學
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葉健民、中文大學
經濟系客座教授宋恩榮、香港大學經濟學系講
座教授王于漸、中大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
師袁彌昌、創建香港總裁司馬文、民主黨黨員
狄志遠、「三十會」成員劉培榮等。原本獲邀
出席的「公共專業聯盟」立法會議員莫乃光
則聲稱要參加另一項活動而未有出席。

目標：政改否決後尋出路
外界本預期該「溫和平台」會以推動政改

方案通過為目的，但湯家驊稱他們的目標是
着重在政改否決後如何尋找出路的問題，「目
前政治形勢愈趨兩極化，我們擔心政改被否
決後，形勢將會進一步變差，到時中央會否
收緊對港政策，只有『一國』，漠視『兩
制』，故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出路。」
他透露，原先共邀請約30名「志同道

合」者出席，但最終只有20人到場，估計
是因為傳媒對是次活動「高度關注」，並
受到近期「政治氣候」影響，令部分獲邀
者擔心身份曝光後遭到抨擊而拒絕出席。
他並有感而發地說，目前的政治形勢非黑
即白，「一係就反對派，一係就建制
派」，稍有不同意見就會被社會標籤及批
判，此兩極化及批判性現象窒礙民主發
展，對此感到相當無奈及不安。
湯家驊續指，由於政改並非他們主要關注

的題目，所以不會急於在短期內成立平台或
智庫。中長期而言，須探討是否成立具有公
信力和影響力的智庫和議政平台，讓市民在
政治上有更多的選擇，改變香港現時的政治
文化，而目前並非組黨的時機。

湯家驊組溫和平台 首次會議聚20多人

■■湯家驊籌組的湯家驊籌組的「「溫和平台溫和平台」，」，
昨日舉行首次會議昨日舉行首次會議。。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心澄）
近月個別人意圖煽
動「港獨」思潮，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昨日指，正如特首
所提出的，個別
「港獨」意見如涉
及非法或不合法，
社會便有需要指

出，但認為當中只涉及很小撮人，希望香港
社會能關注大部分學生和年輕人都有朝着正
確、正面、全面、多角度的思維去學習和理
解，以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則指，有關情況或與
年輕人不正確認識歷史有關，甚至引起一些
「本土派」排斥內地遊客，對此感到可惜。
但他認為，現屆特區政府有足夠智慧能夠讓
有關社會情況撥亂反正。

■吳克儉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面對

「港獨」分子近年越見猖獗，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

珠昨日強調，「港獨」違反國家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肯定是錯誤，有關「反港

獨」的法律最好包含在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內，而且立法越早越好。深

圳大學法學院教授董立坤也認為，外國

勢力在港活動猖狂，港人不能任由香港

成為動亂基地，就二十三條立法刻不容

緩。

吳克儉：「港獨」只涉很小撮人

■■董立坤董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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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惠珠譚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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